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实施方案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鲁教办字[2020]3号）和学校《济南大学关于进

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济大党办字[2020]3号）以及《关于成立济南

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济大

党字[2020]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现制定济南大学政法

学院疫情防控工作的实施方案如下：

一、成立疫情防控领导机构

1.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徐庆国 梁丽霞

副组长：国迎春 于龙泉

成 员：李慧明 高功敬 刘康磊

2.成立工作办公室

主 任：李顺安 黄 茜

成 员：丛 林、张国栋、梁 栋、晁素娜、陈 强，各党支部

书记、系主任，全体辅导员、班主任。

二、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根据工作实际，成立宣传工作组、学生工作组、教师工作组、教

学工作组和返校工作组 5个工作组。



1.宣传工作组。主要职责是通过 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

网络渠道向全体师生员工传达中央、省市、省教育厅和学校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各项通知要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知识的宣传教

育工作，指导师生做好自我防控；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总和上报相关数

据；监控和处置相关舆情工作。

责任部门（人员）：学院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研究

生管理办公室，法律硕士管理办公室，MPA教育中心办公室，各系。

2.学生工作组。主要职责是教育引导学生遵守所在地防疫规定和

纪律要求，认真自觉地做好个人防控工作，自觉接受当地党委、政府

和社区的领导，不组织、参与自发募捐和民间志愿活动，保持通讯畅

通并及时与辅导员、班主任老师联系，报告个人状况；做好学生情况

排查和动态跟踪，特别关注是否存在感染、疑似感染、隔离观察的学

生，每日汇总数据上报学院领导小组和学校学工处管理科；全面具体

掌握学院湖北（特别是武汉）籍学生情况，由专门辅导员每天与学生

进行动态沟通，指导学生做好自我防控；暂停全体学生寒假期间各类

公益性集体活动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禁止学生提前返校，同时做好

原计划提前返校学生的劝阻安抚工作；对需要相关帮扶的困难学生，

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或必要的物质保障。

责任部门（人员）：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法律硕士管理办公室，MPA教育中心办公室，全体辅导员、班主任。

3.教师工作组。主要职责是了解掌握学院教职员工的动态和去向，

掌握学院教职员工过年亲属到访情况；专业教师由各系负责跟踪联系，



行政人员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跟踪联系，对于寒假前后有湖北旅行史或

居住史的教职员工及有湖北亲属来访的教职员工要做好情况跟踪，如

发现有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必须第一时间向校医院、学

院报告；暂停寒假期间教师的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暂停实验室、资料

室等场所开放；负责安排、落实、监督好学院寒假值班情况。

责任部门（人员）：学院办公室，各党支部书记、系主任。

4.教学工作组。主要职责是制定延迟开学工作预案，提前做好开

学相关准备工作；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计划的调整，课程统筹规划

和教学任务分配更改工作。

责任部门（人员）：学院办公室，教学管理办公室，研究生管理

办公室，MPA教育中心办公室，法律硕士管理办公室，各党支部书

记、系主任。

5.返校工作组。主要职责是开学前后严格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措

施，做好学生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返校时是否去过或途经武汉、

是否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史等记录工作，

如有疑似症状，立即安排学生到规定医院就诊；对不宜立即返校的学

生办理请假手续；做好学生宿舍、办公室、教室等环境的卫生整治工

作，教育引导师生员工搞好个人和环境卫生、常开窗透气、锻炼身体、

合理饮食。

责任部门（人员）：学院办公室，教学管理办公室，研究生管理

办公室，MPA教育中心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团委，法律硕士

管理办公室，全体辅导员、班主任。



三、相关要求

1.全体教职员工要高度重视防控工作，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疫情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坚决克服麻

痹懈怠思想，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要按照学校统

一要求和部署，落实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坚决维护学

校安全稳定。

2.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规

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控、不恐

慌。

3.加强同湖北籍和疫情严重地区返乡学生的日常联系，传达学校

和学院的关心关爱，对特殊学生做好心理辅导和课程辅导等工作。充

分发挥研究生导师、本科生学业导师与班主任的作用，及时掌握相关

信息，对遇到困难和问题的学生家庭，迅速向学校和学院报告，学校

和学院将千方百计对其提供帮助。

4.学院目前就疫情防控工作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领导小

组、工作办公室和工作小组成员务必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强化风

险意识和责任担当。严格按照学校、学院要求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送，不得谎报、瞒报、漏报。严格执行假期学院领导带班的值班安排，

除处理日常事务外，重点关注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值班值守人员发现

特殊情况，在向学院报告的同时，要第一时间上报校医院（校医院值

班电话：82767129、82767120）。



5.自 1月 28日起，各年级辅导员每日上午 10：00前进行摸排汇

总，并将情况及时报给学办主任，学办主任再汇总学院情况，于 12:00

前报学工处学生管理科，同时向学院领导小组汇报。

6.自 1月 28日起，各党支部书记、系主任每日上午 10：00前对

本系教师情况进行摸排汇总，并及时报给学院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

任汇总情况后于 12:00前向学院领导小组汇报。

7.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做好疫情联防联控是全院每一

位师生员工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大家要在言行上高度重视，领导

干部和共产党员以及广大团员青年要切实起到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

深入防范一线，严格落实相关措施，工作要细致、周到、温情，坚决

打赢这场攻坚战，让党和政府、校党委及广大师生和家长满意。

中共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委员会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2020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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